
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补助

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根据《甘肃省财政厅、甘肃省教育厅关于调整2024年教育专项资金的通知》（甘财教[2024]43号）文件精神，下达我校教育专项资金27万元。建设规模及内容为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系统，AI课堂智能分析教室，计算机教室升级改造，校园全光网升级，项目实施周期为1年，项目实施主管部门为临泽县教育局。
（二）项目绩效目标。落实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补助资金管理办法，不断改善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二、项目资金情况

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补助27万元全面完成，资金执行率100%。学校信息化建设全面完成，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不断改善。

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采取的措施。增强部门绩效管理意识，加强预算绩效目标管理，编制完整、量化可考核的绩效指标，根据年度重点工作设置项目绩效目标，编制完整、量化可考核的绩效指标，对绩效目标进行细化、分解，明确绩效指标值，具有考核性、可衡量性，全面完整反映项目的预期产出和效果。  　　

2.项目产出分析。

   （1）实际完成率：实际完成率=100%。
（2）完成及时率：完成及时率=100%。
（3）质量达标率：质量达标率=100%。
3.项目效益分析。

（1）社会效益指标：群众满意率≥95%。
（2）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师生满意度≥95%。
四、自评结论

根据农村学校与发展实际设定绩效目标，年初绩效目标设定为落实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补助资金管理办法，不断改善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推进义务教育持续健康优质均衡发展。通过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系统、AI课堂智能分析教室、计算机教室升级改造及校园全光网升级改造项目的执行、管理及资金使用情况，全面分析和综合评价专项资金的分配使用情况，进一步管理和使用好专项资金，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和项目管理水平，为以后年度财政资金预算安排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五、存在的问题

2024年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补助绩效目标无偏离。我校将细化预算编制工作，加强单位内部机构的预算管理意识，不断加强预算编制的精确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加强内部预算编制的审核和预算控制指标的下达，尽量减少预算资金的调整、结转和结余，切实加强资金管理,严格预算执行和资金使用程序。

六、下一步工作计划

实行严格的目标管理与考核。明确教育信息化装备交互式一体机采购奖补资金项目的具体要求和考核管理办法，切实加强资金的考核工作，建立健全电教仪器采购奖补资金工作的长效机制。

七、意见建议

1.对预算安排与执行的建议：加强绩效目标基础管理。加强绩效目标审核，并将绩效目标作为部门预算申报项目资金的重要依据。

2.对资金管理的建议：强化预算约束力，规范使用资金及会计核算，按规定及时拨付项目资金，避免因资金拨付时效而影响资金使用效益。强化预算约束力，按规范支出项目资金，确保财政资金规范使用。

3.对项目管理的建议：加强学习加深对绩效目标的理解，掌握编制方法，规范填写绩效目标、绩效指标、指标值、度量单位、指标类型等，切实提高绩效目标编制水平。 



